
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与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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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开展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存在较大

争议，分歧主要集中在范围界定与诉权顺位两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70 条虽然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作

了规定，但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诉权顺位不清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正确实施该制度，应否定“履行个人信息

保护职责的部门”的起诉资格，扩张“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范围，明确“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条件，

并以《民事诉讼法》第 58 条及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厘清不同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当受侵

害对象为普通公民时，应尊重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的补充性，将“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起诉顺位置于检

察机关之前; 当受侵害对象为众多消费者时，应考虑到受侵害对象的特殊身份，依次由“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
“由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和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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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起诉主体既是起诉行为能够发生预期法

律效果的必要条件，又对司法救济的范围和结果有

着决定性影响。在我国，最先探索提起个人信息保

护民事公益诉讼的是消费者组织和人民检察院。
2017 年 12 月 11 日，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就以保护众多消费者个人信息为目的，以北京百度

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为被告，提起了我国首例个人信

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①。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

院也开始积极探索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在

2020 年 9 月出台的《关于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

件范围的指导意见》中，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等”
外拓展领域，由检察机关提起的个人信息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日益增多。2021 年 6 月 15 日，《关于加强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

检察机关应将个人信息保护作为推进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的重点领域②。以上探索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高度重视，也为个人信息

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实践经验。
在学界，学者们则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

为契机，主要从法理基础、必要性及可行性等方面对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进行了讨论③。从已有

的研究来看，专门针对起诉主体的成果并不多见，在

较为有限的研究中④，争议主要集中在起诉主体的

范围界定和起诉顺位两个方面。具体包括: 一是应

否赋予“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起诉主体

资格，二是应否将“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纳入该

类诉讼的起诉主体范围，三是不同类型的起诉主体

在具体行使民事公益诉权时是否有顺位要求。以上

问题均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实施过

程中的关键性问题，亟须解决。
2021 年 11 月 1 日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70 条虽然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作了规定，但遗憾

的是，从条文内容看，既未明确规定“由国家网信部

门确定的组织”的范围，也未对不同类型起诉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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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诉权顺位作出具体安排。实践中，一方面，个人信

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依然主要由检察机关提起，在

起诉主体方面呈现出检察机关为主、消费者组织为

辅的特征，“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之民事公

益诉权尚未真正落实; 另一方面，对于不同类型起诉

主体的诉权顺位，各地司法机关仍认识不一，尤其是

对于检察机关提起诉讼时应否履行诉前程序仍存在

不同做法。通常情况下，检察机关在提起独立的个

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时，会按照《民事诉讼法》
第 58 条第 2 款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诉前

公告，但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提起时，则未必能够按照

要求履行诉前程序⑤。在这种背景下，为保障个人

信息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正确实施，应通过对现行

规范的教义性解释，以实现制度目的为根本目标，运

用民事公益诉讼相关理论，对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

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及诉权顺位进行研究。

一、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
主体之教义性解释

( 一)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

主体

我国现行立法在各个领域均否认了个人的民事

公益诉权，这就意味着，只有超越直接利害关系的国

家机关和法律规定的组织，才能成为个人信息保护

民事公益诉讼合格的起诉主体。目前，在我国民事

公益诉讼制度体系中，有些是以受侵害利益所涉

“领域”( 如生态环境、安全生产、文物保护等) 为基

础构建的，有些则是以受侵害对象的“身份”为基础

构建的( 如消费者、军人、英雄烈士、未成年人) 。这

种“纵横交错”的立法模式使得个人信息保护民事

公益诉讼又可因受侵害对象是否具有特殊身份而被

划分为两种类型⑥，与此相适应，该类诉讼的起诉主

体在实际运行中也就呈现为以下两种具体样态。
1．普通主体个人信息权益受侵害时的起诉主体

在这类诉讼中，受侵害对象为普通公民，不具有

消费者、军人、英雄烈士、未成年人等特殊身份。对

此，应综合考虑《民事诉讼法》第 58 条对民事公益

诉讼起诉主体的一般性规定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70 条对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专门

性规定，将“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排除在该类诉

讼的起诉主体范围之外，仅由人民检察院和由国家

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行使民事公益诉权。
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不仅是

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佳代表者，而且拥有其他组织和

个人难以企及的充裕资源和超强的诉讼能力。因

此，赋予检察机关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起

诉主体资格，既是保证其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

需要，又是救济众多个人信息权益损害、维护社会公

共利益的需要。前已述及，早在《个人信息保护法》
实施之前，检察机关就将个人信息保护作为公益诉

讼检察的新领域进行重点探索，并提起了一批个人

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众多个人信息权益

保护方面成效显著。后来，在 2021 年 11 月 1 日实

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70 条中，检察机关通过

程序赋权中的法定诉讼担当获得民事公益诉权，成

为该类诉讼的合格起诉主体。在这种背景下，检察

机关就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依照法律规

定扮演好起诉主体角色，通过行使民事公益诉权实

现对众多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
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是《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 70 条特别规定的一类起诉主体。之所以将

此类主体纳入，主要是考虑到由其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可以维护众多个人信息权益，“较之公权监管，其

成本更低; 较之私人维权，其更集中有力”［1］，符合

功能适当原则的基本要求。当前，立法已经对此类

起诉主体作出了明确规定，在此情形下，为节约司法

成本、提高诉讼效率，降低法院对原告资格的审查难

度，国家网信部门应当积极行使确定权，及时向法院

和其他相关部门公布组织名单并定期更新。但遗憾

的是，由于国家网信部门至今并未列出一个具体名

册，导致此类起诉主体的范围非常模糊，实践中，对

于哪些组织能够成为合格的起诉主体，也没有具体

的判断标准可供遵循。也正因如此，有些组织即使

想提起诉讼，也往往会担心自己不具有原告资格而

被驳回，由此类主体提起的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

诉讼比较罕见⑦。
2．特殊主体个人信息权益受侵害时的起诉主体

前已述及，当受侵害主体同时具有消费者、军

人、英雄烈士、未成年人等特殊身份时，个人信息保

护民事公益诉讼就会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军人权益

保护、未成年人保护以及妇女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

讼等在范围上存在一些交叉、重叠地带。在这类针

对特殊主体的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对于

起诉主体的确定就既要考虑到《民事诉讼法》第 58
条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70 条的规定，也要考虑

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妇女权益保护法》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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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的规定( 如表 1 所示) 。以未成年人保护民事

公益诉讼为例，当涉及公共利益的未成年人个人信

息权益受到侵害时，对于起诉主体的确定就需要考

虑《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06 条的特殊性规定⑧。
表 1 其他立法对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规定

规范名称及
条文序号

救济对象 起诉主体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 47 条

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行为

中国 消 费 者 协
会及在省、自治
区、直辖市设立
的消费者协会

《军人地位和权
益 保 障 法》第
62 条

侵害军人荣誉、名誉和其
他相关合法权益，严重影
响军人有效履行职责使
命，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
到损害的

人民检察院

《未成年人保护
法》第 106 条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
犯，……涉及公共利益的

人民检察院

《妇女权益保障
法》第 77 条

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导致
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

检察机关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70 条虽

然赋予了“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起诉主体资格，

但其民事公益诉权仅限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也

就是说，当信息权益受到侵害的“众多个人”同时拥

有消费者这类特殊身份时，“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

织”才能作为合格的起诉主体提起诉讼。消费者组

织虽然是我国实践中较早探索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

事公益诉讼的主体，但对于应否赋予其起诉资格，在

《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定过程中却存在争议较大，这

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立法草案中就可以得

到证实。在提交审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草案) 》
一审稿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草案) 》二审稿中，均未

将消费者组织纳入起诉主体范围，但在最终审议通

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70 条中，却赋予了“法律

规定的消费者组织”民事公益诉权。之所以如此，

主要是为了应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消费者化”［2］以

及实现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对接，当然也与

消费者组织的职责及其在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保护

方面的专业性与实践经验密不可分。需要注意的

是，在理解此类起诉主体的范围时，应将“法律”限

定为狭义的法律，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法律规

定的消费者组织”仅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7
条规定的“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

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
( 二) 其他国家和地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

诉讼的起诉主体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基于个人信息侵害的大规

模、分散性等特点以及私益救济的有限性，很多国家

和地区都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创设了公益救济模

式。尤其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几乎无一例外

地赋予了符合条件的社团法人在众多个人信息受侵

害时提起诉讼的权利。例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

条例》( GDPＲ) 第 80 条第 2 款就赋予了“依法设立

的、以公共利益为法定目标并且活跃于保护数据主

体权利与自由领域的非营利性机构、组织或协会”
在不 经 数 据 主 体 代 表 ( Ｒepresentation of data sub-
jects) 授权的情况下，针对“数据控制者或数据处理

者”提起诉讼的权利⑨。韩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51 条也赋予了符合条件的“团体”以个人信息处理

者为被告提起诉讼的权利⑩。根据该条规定，有资

格提起诉讼的“团体”包括以下两类: 一类是在公平

交易委员会登记、以促进权利增进为目的、团体成员

为 1000 名以上、登记时间超过 3 年的组织; 另一类

是最近三年以上有相应的活动实绩的、团体成员为

5000 名以上的、在中央行政机关登记的非营利民间

团体。《瑞士数据保护条例》( DSG) 也规定: 数据处

理行为侵害数据主体权益的，个人数据保护团体

( 既可以是专门的公权职能部门，也可以是保护个

人信息的团体) 可以不经单个数据主体的授权直接

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防御型请求权�11。同时，该法

在第 34 条第 3 款还要求该类团体的“章程规定和具

体活动都须致力于数据保护”�12。除以上外，我国台

湾地区的“个人资料保护法”也规定了团体诉讼制

度以保护多数人个人信息，并赋予“符合一定条件

的财团法人或公益社团法人”在经当事人“书面授

予诉讼实施权”后有主张损害赔偿的权利�13。同时，

根据其“个人资料保护法施行细则”第 31 条�14的规

定，这类诉讼的主体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包括所有具

备个人资料保护专业能力的社会团体［3］。
从上述做法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依托传

统的团体诉讼制度对众多个人信息权益进行保护，

并赋予了符合条件的社团法人提起诉讼的权利。通

过归纳对比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几乎都从

社团目的、设立时间、社员人数等方面对社团法人的

起诉资格提出了要求。据此，要成为该类诉讼的合

格起诉主体，通常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公益

性，即从设立目的来看，该类社团法人不以营利为追

求，在设立之初就具有维护公共利益的法定目标。
二是专业性。对此，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主要从

设立时间、规模人数以及活动内容等方面对该类起

诉主体进行限定，规定其必须长期从事个人信息保

护公益活动且拥有相当数量的专业人才，有能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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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提起诉讼的方式维护众多个人信息权益。三是合

法性，即要求该类社团法人具有合法开展公益活动

的主体身份，要么是依法设立的，要么是由有权主体

依照法律规定确定的，该项要求能够确保起诉主体

身份的合法性。

二、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
诉讼起诉主体范围之反思

早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之前，就有学者基

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以及网络

环境下个人信息侵害的特殊性，主张应适度扩大该

类诉讼的起诉主体范围，并“赋予网络运营者以原

告资格”［4］。后来，考虑到网络运营者的营利性特

征以及对赋予其原告资格可能带来的滥诉担忧，最

终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70 条并未将网络运

营者纳入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范围。前已述及，即

使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之后，理论界和实务界

仍对如何理解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范围存在争议。
基于此，本部分将以学界争议较大的“履行个人信

息保护职责的部门”“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以及

“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为分析对象，对该类

诉讼的起诉主体范围进行反思。
( 一)“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主体资

格之否定

对于应否赋予“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

门”起诉主体资格，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定过程

中，学界曾进行过热烈讨论，立法者的认识也存在较

大分歧。在 2020 年 10 月 21 日提交审议的《个人信

息保护法( 草案) 》一审稿第 66 条和 2021 年 4 月 29
日提交审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草案) 》二审稿第

69 条�15中，虽然条文序号有所不同，但均赋予了“履

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

事公益诉讼的资格。与此同时，有学者也以《个人

信息保护法( 草案) 》的内容为依据，认为有权提起

该类诉讼的主体“是检察机关、履行个人信息保护

的行政机关及法定组织”［5］。但在最终通过的《个

人信息保护法》第 70 条中，并未将“履行个人信息

保护职责的部门”纳入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范围。
上述争议背后的实质性问题是如何看待行政执

法与司法救济的关系。对此，学界普遍认为，首先，

与司法救济相比，行政权的公益性、强制性、高效性、
广泛性决定了行政执法更能及时、有效地遏制个人

信息处理者对众多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也就是

说，只要享有行政执法权的部门能够充分行使好行

政权力，众多个人的信息权益就能得到有效维护，其

当然也就不具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必要性，不应

赋予其民事公益诉权。其次，在我国，“履行个人信

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往往既是拥有行政权力的个人

信息管理者，又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这种双重

角色使得一旦赋予其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不仅

“难免有 叠 床 架 屋 之 嫌，还 会 造 成 行 政 资 源 的 浪

费”［6］。再次，对于“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

门”而言，通过行使行政执法权( 如罚款等) 就能履

行好保护众多个人信息安全的职责，如果再赋予其

起诉主体资格，使其能够较为便利地启动公益诉讼

程序，不仅容易助长其执法“惰性”，还会导致行政

机关的角色错位。最后，从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立法

来看，将行政机关排除在起诉主体范围之外也是惯

常做法。《民事诉讼法》第 58 条第 1 款虽然原则性

赋予了“法律规定的机关”民事公益诉权，但目前公

认的唯一通过法律授权获得原告资格的只有《海洋

环境保护法》第 89 条第 2 款规定的“行使海洋环境

监督管理权的部门”。除此之外，在《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环境保护法》《未成年人

保护法》《安全生产法》《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等

立法中，均未赋予行政机关民事公益诉权，可见，否

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起诉主体资

格，也与我国已有立法的精神相吻合。
现阶段，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已经形成了

“网信部门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各自监管”的模式，

除国家网信部门外，个人信息权益保护职责分散在

中央政府部门( 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市场

监管总局等) 、专业监管机关( 银保监会、国家卫健

委、中国人民银行等) 以及网络、工信、金融、教育、
医疗卫生、不动产登记等领域的监管部门［7］。虽然

有学者提出应新设“全国数据保护委员会”，并赋予

其“提起公益诉讼等权限”［8］，但仔细分析发现，在

我国“设 立 独 立 的 数 据 保 护 机 构 不 具 有 必 要

性”［9］，既不符合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发展

的现实情况，也与《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
中所确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不符。

在这种背景下，应以现行立法所确立的个人信

息保护模式为依据，打破“九龙治水”条块分割的混

乱局面，加强执法协作，杜绝差异化与选择性执法，

继续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1+X”个人信息保

护机构体系，在国家网信部门与其他负有个人信息

保护职责的部门之间形成有效的协同配合监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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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10］。作为“负有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应

当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行使好行政执法权，而不是

一遇到问题就去向司法机关寻求救济。当然，虽然

“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不能作为起诉主

体提起诉讼，但其并不是在公益维护方面无可作为，

如果其他起诉主体打算或者已经提起诉讼，其可以

通过支持起诉制度，为人民检察院、相关社会组织等

起诉主体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助力。
( 二)“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之扩张

根据现行立法，此类起诉主体的民事公益诉权

既要受到违法行为所涉领域的限制，又要受到起诉

主体的级别限制。一方面，从违法行为所涉领域来

看，由于消费者组织的职责和活动目的均在于保护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此类主体“仅能就与市场

活动和消费行为相关的损害个人信息的行为提起公

益诉讼”［2］，对于消费领域以外的众多个人信息权

益侵害，其并不享有起诉主体资格。另一方面，从起

诉主体的级别来看，有权提起诉讼的消费者组织仅

限于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

消费者协会，其他级别的消费者协会并未被赋予起

诉资格。
这种双重限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自消费者协

会被赋予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以来，由其提起的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可谓是“屈指可数”，消

费者组织在众多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功能受

到明显制约。为了解近年来消费者协会提起诉讼的

情况，笔者以“个人信息”为关键词并包含“民事公

益诉讼”，将审级限定为一审程序，将文书类型限定

为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在威科先行·法律数据

库进行了检索，截至 2022 年 9 月 25 日共检索到 288
个案件，去除重复案例和无关案例后，得到有效样本

193 个。在 193 个案件中，由检察机关作为起诉主

体的案件有 188 件，由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作为

起诉主体的案件有 5 件( 如图 1 所示) 。

图 1 样本数据中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

数据来源: 威科先行·法律数据库。

基于此，要有效激活消费者组织的公益维护功

能，使其真正成为众多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的“保

护神”，应从范围和级别两个方面适当放宽对消费

者组织的条件要求。其实，自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

度建立以来，有学者就对其起诉主体范围进行研究，

并认为其适格原告范围过于狭隘，应进一步放宽�16。
虽然这些探索不是专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但能

够为研究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

体提供参考。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律

授权的方式赋予其他依法成立的消费者组织民事公

益诉权。在我国，其他依法成立的消费者组织( 如

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南方食品质量检验检测中

心等) 主要是指除消费者协会以外的，“由消费者依

法成立的旨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17。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36 条的规定，与消费

者协会一样，这类组织也具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职能，因此，将其纳入起诉主体范围既是保护众多

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的需要，又能助推社会力量更

深入地参与社会治理。值得关注的是，现阶段，已经

有地方立法明确承认了“法规规定的组织”的民事

公益诉权，对有权提起诉讼的消费者组织范围进行

了拓展。例如，2022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深圳经济

特区数据条例》第 98 条第 1 款�18就将有权提起公益

诉讼的主体规定为“法律、法规规定的组织”，其范

围明显大于《民事诉讼法》第 58 条第 1 款中的“法

律规定的组织”。另一方面，现行立法将有权提起

诉讼的消费者协会限定为省级以上的做法“显然过

于严格”［11］，可以通过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7 条的修改，取消对消费者协会的“级别”要求，将

其他级别的消费者协会纳入起诉主体范围。该观点

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同，如有学者就认为，在众多金融

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受侵害时，“应该允许各级消

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12］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 三)“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之明确

要明确此类起诉主体，需要解决“谁确定”和

“确定谁”两个关键性问题: 一是谁来行使确定权?

主要体现为应否保留国家网信部门对此类起诉主体

的确定权以及如何理解国家网信部门的范围? 二是

国家网信部门在行使确定权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即应将什么样的组织纳入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范

围? 上述问题，均是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实

践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不加以明确，势必会导致

起诉主体范围模糊，不仅会给司法实践增加操作难

度，而且会进一步加剧司法的不规范现象。
针对第一个问题，学界虽展开了一定讨论，但认

识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为调动社会组织保护众

多个人信息权益的积极性，应“取消国家网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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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的确定权”［13］，让更多

的组织能够以适格原告的身份提起诉讼; 有学者则

认为，应继续保留国家网信部门确定权，并将其扩大

解释为“省级以上”的网信部门，由“省级以上的网

信部门”及时向社会公布享有民事公益诉权的组织

名单［6］。上述争议背后的实质是，应否通过国家网

信部门行使确定权的方式对此类起诉主体的范围进

行限制? 对此，笔者认为，既然《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70 条已经规定了国家网信部门对此类起诉主体

的确定权，就应以现行法律为依据，由国家网信部门

依法行使确定权，制定具体的确定标准，并定期公布

和更新组织名单。至于国家网信部门的范围，应在

充分考虑众多个人信息侵害的广泛性和跨区域性基

础上，对其进行严格限定，即“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4］。
针对第二个问题，学界主要从类型和条件两个

层面对能够被国家网信部门确定为起诉主体的组织

进行了思考。关于“类型”，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观

点: 一种观点认为，该类组织包括以个人信息保护为

目的的专业组织、行业组织、其他消费者组织以及第

三方机构等［15］;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该类组织仅包

括专门成立的个人信息保护组织、行业组织及第三

方机构等［2］，不包括其他消费者组织。上述观点的

差异在于，其他消费者组织能否通过国家网信部门

的确定而成为合格的起诉主体。“关于”条件，多数

学者都认为，考虑到诉讼目的的公益性、案件类型的

专业性以及权利来源的正当性，该类组织应具备非

营利性、专业性、合法性等基本特征［6］。还有学者

以《环境保护法》第 58 条为参照，认为要能够被国

家网信部门确定为起诉主体，还应同时满足登记机

关为设区的市级以上民政部门、从事个人信息保护

公益活动满 5 年且无违法记录等条件�19。
以上争议实质上反映的是国家网信部门在确定

该类起诉主体时的两种不同倾向———“限制”还是

“放宽”? 有学者从避免多种组织同时起诉和节约

司法资源的角度出发，认为应当对相关组织范围进

行必要限制。对此，笔者并不认同。从我国的司法

经验看，虽然 2012 年《民事诉讼法》就已经赋予社

会组织民事公益诉权，但多年来，其提起公益诉讼的

意愿一直不够强烈，这可以从已公开数据中得到证

实。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例，在全国法院近年来

审结的案件中，由社会组织提起的案件( 含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一直占比很低，分别为: 2018
年 16 件�20、2019 年 58 件�21 ; 2020 年 103 件�22。除以

上外，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也显示，自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在全国法院审理的环境民事

公益诉 讼 案 件 中，由 社 会 组 织 提 起 的 仅 为 330
件［16］。根据上述数据可以预见，即使未来放宽对

该类组织的类型和条件要求，并不会产生多个组织

同时提起诉讼以及因起诉主体滥用诉权而浪费司法

资源的现象。相反，对适格原告范围的扩张将有助

于拓宽个人信息公益司法救济的“入口”，在根本上

有利于实现诉讼目的。
基于上述分析，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维护众多

个人信息的功能，应从类型和条件两个方面适当放

宽对该类起诉主体的要求。一方面，考虑到现行立

法对“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范围的规定以及消

费者个人信息受侵害严重的客观实际，在《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未赋予“其他消费者组织”民事公益诉

权的前提下，可由国家网信部门通过行使确定权的

方式将其纳入起诉主体范围。另一方面，为保证尽

可能多的组织能够获得起诉主体资格，应“考虑在

实定法上降低这类组织获得诉权的门槛条件”［15］。
对此，应仅从活动目的和专业性方面从宽把握即可，

不再对登记机关的级别和成立年限方面作具体要

求。这是因为，登记机关的级别并不能保证该类组

织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专业性，成立年限也与组

织的业务能力强弱没有必然联系。

三、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起诉主体诉权顺位之厘清

( 一) 学界对起诉主体诉权顺位的争论

对于不同类型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学界一直

存在争议，主要形成了“等位说”和“差位说”两种观

点。“等位说”的主张者从诉讼信托理论出发，认为

立法规定的不同起诉主体都代表公共利益，在具体

行使诉权时“无须礼让，先诉者优先即可”［17］。“差

位说”的主张者则认为，不同主体所享有的民事公

益诉权是存在先后次序的，起诉主体不同，其所享有

的诉权顺位也存在差异，但究竟应遵循何种顺序，学

者之间又存在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与《民事诉

讼法》第 58 条的规定有所不同，在个人信息保护民

事公益诉讼中，“诉权主体顺位是检察机关———消

费者组织———有关组织”�23 ; 有学者则认为，只有在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不提起诉讼时，检察

机关才可以提起诉讼，检察机关的民事公益诉权

“居于第二顺位”［18］; 还有学者认为，考虑到个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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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侵权的隐蔽化、技术化等特殊属性，应在赋予行政

机关民事公益诉权之后，“遵循‘行政部门 /法定组

织———检察机关’的起诉顺位”［5］。
( 二) 厘清起诉主体诉权顺位应遵循的思路

以上争议，反映出当前学界对于《个人信息保

护法》第 70 条与《民事诉讼法》第 58 条关系的认识

是存在分歧的。也就是说，在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

讼中，起诉主体行使诉权时应否受制于《民事诉讼

法》第 58 条规定的诉权顺位，学者之间存在不同观

点。有学者认为，在确定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时，根

据“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在

该类诉讼中，应优先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70
条的规定�24。对此，笔者并不认同。理由在于，《个

人信息保护法》第 70 条并未对不同起诉主体的诉

权顺位作出特殊安排，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民事诉

讼法》第 58 条第 2 款已经对“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

关组织”与人民检察院的诉权顺位作了规定，就应

当以此为根据，将《民事诉讼法》第 58 条第 2 款规

定的诉权顺位落实到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之中。
至于有学者所认为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人

民检察院列于其他公益诉讼主体之前，与法律规定

的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同处于

第一顺位”［19］的观点，既缺乏具体依据，也与我国

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不符。首先，从《个人信息保

护法》第 70 条的内容来看，其主要是对起诉主体范

围的规定，并未涉及对不同起诉主体诉权顺位的安

排，因此，无法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70 条的语义

推断出不同起诉主体“同处于第一顺位”的结论。
其次，在地方立法层面，《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
第 98 条第 2 款�25已将“法律、法规规定的组织”的民

事公益诉权置于检察机关之前，再次彰显了检察机

关的民事公益诉权的补充性特征，因此，认为不同主

体“同处于第一顺位”的观点也不符合地方立法的

规定。最后，自检察公益诉讼试点开始，不论是“试

点”期间出台的司法文件，还是“入法”之后出台的

司法解释，都将履行诉前程序作为检察机关提起诉

讼的前置性条件�26，因此，认为不同主体“同处于第

一顺位”的观点也不符合我国的司法惯例。由此可

见，在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中，将检察机关的

诉权置于补充顺位既体现了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

的特殊性，也符合我国立法和司法惯例，应当予以遵

循。不仅如此，这种顺位安排还“能督促负有监管

职能的行政机关和有关组织切实履行职责”［20］，更

有利于激发其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能动性。
( 三) 不同类型起诉主体诉权顺位之确定

遵循以上思路，在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中，应综合考虑现行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

定，对不同类型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作出如下安排。
一是“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诉权优先于

检察机关。对于这两类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民

事诉讼法》第 58 条第 2 款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以

此为据，检察机关在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提起

诉讼时，应当先依法履行诉前程序，只有在符合条件

的消费者协会不提起诉讼时，检察机关才能提起。
这种诉权顺位安排符合我国立法对检察机关民事公

益诉权的定位，既能够有效发挥“法律规定的消费

者组织”的公益维护功能，也有利于维持“两造对

立”的民事诉讼基本结构。
二是“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诉权优

先于检察机关。对于这两类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70 条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前

文已经述及，能够被国家网信部门确定为起诉主体

的组织不仅具有“非官方性”的特征，而且在范围上

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具有个人信息保护功能

的公益性组织。在这种背景下，将该类组织的诉权

置于检察机关之前，同样有利于调动社会力量在保

护众多个人信息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利用社会力量

实现公益维护之目的。
三是“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诉权优先于

“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这种情况主要发

生在众多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根据现行立

法，当个人信息处理者违法处理众多消费者个人信

息、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时，既可由“法律规定的

消费者组织”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7 条的

规定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也可由“国家网信部

门确定的组织”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70 条的

规定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这就会在实

践中出现“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与“国家网信部

门确定的组织”的诉权顺位选择问题，也就是说，当

众多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侵害时，究竟应当

由哪个主体优先行使起诉权? 迄今为止，我国立法

并未对这两类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作出安排，实践

中也存在不同做法，需要在正确认识两类诉讼关系

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从受侵害对象来

看，相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消费者显然属于特殊主

体，因此，应将针对众多消费者个人信息侵害提起的

民事公益诉讼视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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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殊类型。当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违法行为侵害众

多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时，应由在消费者权益保护

领域更为专业的消费者组织优先行使民事公益诉

权，这样更有利于维护众多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益。
只有在消费者组织明确表示不提起诉讼时，“由国

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才能行使民事公益诉权。
此外，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还可能出现侵害

众多军人、众多未成年人以及众多妇女个人信息权

益的情形，对此，也应参考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领域

的做法，将这些针对特殊主体的个人信息保护民事

公益诉讼视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类

型，以《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以及《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立法为依据，将民事公益

诉权优先配置给这些立法所规定的起诉主体。

结 语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70 条虽然规定了个人信

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迄今为止，在该类诉讼

运行的过程中，起诉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诉权顺位不

清等问题依然存在，给司法的规范性和统一性造成

了严重影响。笔者认为，在起诉主体范围方面，应否

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主体资格，放

宽对“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要求，明确“由国

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类型与条件。在诉权顺

位方面，当受侵害对象为普通公民时，尊重检察机关

民事公益诉权的补充性，将“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

组织”的起诉顺位置于检察机关之前; 当受侵害对

象为众多消费者时，考虑到其特殊身份，应依次由

“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网信部门确定的组

织”和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

注释

①值得注意的是，该案虽被法院受理，但在立案之后，由于百度公司

积极进行了整改，最终以原告撤诉而结案。详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8) 苏 01 民初 1 号民事裁定书。②该意见要求要“积

极稳妥推进公益诉讼检察”，“探索办理安全生产、公共卫生、妇女及

残疾人权益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公益损

害案件，总结实践经验，完善相关立法”。③参见林琳: 《儿童个人信

息网络保护的司法路径———以公益诉讼为视角》，《法律适用》2022

年第 4 期; 薛天涵:《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的法理展开》，《法

律适用》2021 年第 8 期; 洪浩、赵祖斌:《个人信息保护中检察公益诉

权配置的根据》，《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 年第 6 期; 邵俊: 《个人信

息的检察公益诉讼保护路径研究》，《法治研究》2021 年第 5 期; 陈奇

伟、聂琳峰: 《个人信息公益诉讼: 生成机理、适用困境与 路 径 优

化———基于 203 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

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3 期。④参见蒋都都、杨解君: 《大数据时代的

信息公益诉讼探讨———以公众的个人信息保护为聚焦》，《广西社会

科学》2019 年第 5 期; 张陈果: 《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

逻辑与规范解释———兼论个人信息保护的“消费者化”》，《国家检察

官学院学报》2021 年第 6 期。⑤对此，有学者通过对 192 件民事诉

讼样本的分析发现，在其中 181 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有

101 件检察机关发布了诉前公告; 普通民事公益诉讼共 11 件，有 9

件由检察机关调查并发布了诉前公告，有 1 件直接由消费者组织起

诉。综合来看，除消费者组织直接起诉的 1 例无须额外公告外，192

件案例中仅有 110 件履行了法定程序( 占 57．29%) ，所占比例明显偏

低。参见陈奇伟、聂琳峰:《个人信息公益诉讼: 生成机理、适用困境

与路径优化———基于 203 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南昌大学学

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3 期。⑥即普通主体个人信息保护

民事公益诉讼和特殊主体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⑦对此，有

学者做过统计，在 203 件案例中，198 件由检察机关提起，5 件由消费

者组织提起，由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则从未提起过。参见陈奇伟、聂

琳峰:《个人信息公益诉讼: 生成机理、适用困境与路径优化———基

于 203 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22 年第 3 期。⑧《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06 条规定:“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相关组织和个人未代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

可以督促、支持其提起诉讼; 涉及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

公益诉讼。”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Ｒ) 第 80 条第 2 款规定:

“成员国可以规定，本条第 1 款规定的机构、组织或协会如果认为数

据主体基于本条例而享有的权利因为个人数据处理行为而遭受侵害

的，其有权不经数据主体授权依照第 77 条规定向该成员国有权监管

机构提出投诉，并且行使第 78、79 条所赋予的权利。”⑩韩国《个人

信息保护法》第 51 条规定:“属于下列各项的团体，在个人信息处理

者拒绝进行集团纷争调解或不认可集团纷争调解结果的情形下，可

以向法院提出请求禁止或停止权利侵害的诉讼。”�11�12分别见《瑞士

数据保护条例》( DSG) 第 3 条第 e 项、第 34 条第 3 款，参见立法意见

报告书“Normkonzept zur Ｒevion des Datenschutzgesetes”，https: / /per-

ma．cc /D85H－TAKF，最后访问时间: 2018－07－03。�13我国台湾地区

“个人资料保护法”第 34 条规定:“对于同一原因事实造成多数当事

人权利受侵害之事件，财团法人或公益社团法人经受有损害之当事

人二十人以上以书面授与诉讼实施权者，得以自己之名义，提起损害

赔偿诉讼。当事人得于言词辩论终结前以书面撤回诉讼实施权之授

与，并通知法院。”�14根据台湾地区“个人资料保护法施行细则”第 31

条的规定，公益团体“指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设立并具备个人资料保

护专业能力之公益社团法人、财团法人及行政法人”。�15该条与《个

人信息保护法( 草案) 》一审稿第 66 条的内容完全一致，根据该条规

定:“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人的

权益的，人民检察院、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和国家网信部门

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6参见余彦: 《驱动视

角下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安排及其激励机制》，《江西师范大学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5 期; 廖建求:《消费公益诉讼激

励机制研究———基于外部性的理论视角》，《学习与实践》2017 年第

11 期; 刘璐:《消费公益诉讼的法律构造》，《法学》2013 年第 7 期。

�17参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条法司: 《消费者保护法讲话》，新华出

版社 1993 年版，第 124 页。�18《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第 98 条第

1 款:“违反本条例规定处理数据，致使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受到

损害的，法律、法规规定的组织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律、

法规规定的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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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起诉。”�19参见张新宝、赖成宇:《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的

理解与适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 年第 5 期; 陈奇伟、聂琳

峰:《个人信息公益诉讼: 生成机理、适用困境与路径优化———基于

203 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3 期。�20数据来源: 《中国环境资源审判( 2017—2018) 》。

�21数据来源:《中国环境资源审判( 2019) 》。�22数据来源:《中国环境

资源审判( 2020) 》。�23参见张陈果:《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

程序逻辑与规范解释———兼论个人信息保护的“消费者化”》，《国家

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 年第 6 期。�24张陈果:《个人信息保护救济机

制的比较法分析与解释论展开》，《苏州大学学报》( 法学版) 2021 年

第 4 期。�25《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第 98 条第 2 款: “法律、法规

规定的组织未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26根据《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 13 条和《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 91 条的规定，检

察机关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前都必须履行诉前公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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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cope and Order of Plaintiffs in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Yang Ya’ni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in China，there has been

significant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regarding the prosecution subject of such litigation，mainly focusing
on the definition of scope and the sequence of the right of action． Although Article 70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stipu-
lates the subject of litigation in such cases，the problems of unclear scope of prosecution subject and unclear sequence of the right of ac-
tion have not been completely solved． To implement this system correctly，it is necessary to disqualify the“departments responsible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from filing a lawsuit，expand the scope of“consumer organizations stipulated by law”，clarify the con-
ditions for“organizations determined by the national cyberspace information department”，and clarify the sequence of the right of action
of different prosecution subjects based on Article 58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When the victim of infringement is an ordinary citizen，the supplementary nature of the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rights of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should be respected，and the prosecution of“organizations determined by the national network infor-
mation department”should be placed before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When the victim is a large number of consumers，the special iden-
tity of the victim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and the right to sue should be exercised sequentially by“consumer organizations
specified by law”，“organizations determined by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department”and the procuratorial organ in turn．

Key word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rosecution subject; the order of the litigatio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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